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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东府办〔2012〕159 号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东莞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东莞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东莞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东莞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镇村涉企收费行为，减轻企业负担，优化发展环境，经市政府

同意，选取东城街道、凤岗镇为规范镇村涉企收费工作试点。现将《东莞市规范镇村

涉企收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结合本地实际抓好贯彻

落实。如试点工作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物价局和市财政局反映。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 年 10 月 31 日 

    

东莞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东莞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东莞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东莞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镇村涉企收费行为，减轻企业负担，推动“六个东莞”建设，

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根据市主要领导关于“试点先行、总结经验、加强

宣传、全面推广”的工作要求，决定选取东城、凤岗两镇街为规范镇村涉企收费工作

试点。为使试点工作顺利进行，特制定本方案。 

一一一一、、、、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 

围绕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建设“六个东莞”的核心任务，着力减轻企业负担，优

化镇村投资环境，全面规范镇村涉企收费行为，建立公开透明、规范长效的管理机制，

推动镇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壮大镇村经济，推动我市经济和社会健康可持续发

展。 

二二二二、、、、工作目标工作目标工作目标工作目标 

通过试点，探索和总结对镇村涉企收费统一名称、统一标准、统一票据、统一窗

口、完善合同文本等做法，全面推进规范镇村涉企收费行为；探索和总结镇村涉企收

费公开透明机制，营造公平规范的营商环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镇村经济可持

续发展，提高本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三三三三、、、、试点原则试点原则试点原则试点原则 

试点工作坚持以下三项原则： 

（一）尊重历史，承认事实。我市在发展初期，招商引资方面采取了一些欠缺规

范的做法，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决定；但大部分涉企收费是通过出让、租

用协议或后期的补充协议收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规范这些收费时，要尊重历史、

承认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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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止新费，规范旧费。要坚决制止新增非经批准的涉企收费，严禁新增强

制性收费项目；要规范旧费，对现行收费名称、标准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统一收费名

称、统一收费标准的具体建议，并研究制订相应的指导性合同范本，明确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和最高收费限额等，以达统一规范的目的。 

（三）分类处理，逐步减轻。对现行的各项收费清理并分类，制定基本保留、分

期减免、强制降低、立即取消的收费计划，给企业传达清费减负的明确信号，使其切

实感受我市的投资环境在逐步改善。 

四四四四、、、、试点镇街试点镇街试点镇街试点镇街 

试点镇街：东城街道、凤岗镇。 

五五五五、、、、试点期限试点期限试点期限试点期限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3 月，为时 5 个月。 

六六六六、、、、试点内容试点内容试点内容试点内容 

（一）严禁新费。 

对新办企业一律不得收取政策外费用（直接承接旧有土地或厂房的企业、故意变

更名称或法人但实际控制人不变的企业除外）。原附属在土地出让、厂房出租上的经

济利益，可通过土地出让金、租金等方式解决。 

（二）规范旧费。 

1．统一名称和标准。 

（1）原“三来一补”企业加工工缴费等费用统一为“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

工缴费。 

将镇街外经办（含下属企业）和各村委会（社区）向“三来一补”企业收取的外

汇留成统一为“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工缴费。由试点镇街按照不增加企业负担的

原则制定本镇街“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工缴费最高收费标准，各部门、村可在此

基础上下浮，不得突破。探索对大企业收费实行封顶的可行性。 

（2）原综合服务费等费用统一为协作服务款。 

将镇街外经办（含下属企业）向“三资”企业收取的综合服务费、各村委会（社

区）向各类企业收取的管理费名称统一为协作服务款。由试点镇街按照不增加企业负

担的原则制定本镇街协作服务款最高收费标准，各部门、村可在此基础上下浮，不得

突破。探索对大企业收费实行封顶的可行性。 

（3）原土地管理费等费用统一为土地出让补偿款。 

将村委会（社区）向企业收取的土地管理费名称统一为土地出让补偿款，收费标

准按协议的标准收取。 

2．统一票据。 

镇街一个窗口收费处、村委会（社区）向企业收取的各项费用建议统一使用税务

发票。 

3．规范合同。 

试点镇街要对土地出让（出租）合同、厂房租赁合同、协作服务合同进行深入研

究，不断完善相关收费服务条款，制定全镇统一的指导性合同文本，为我市制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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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同文本提供参考。同时，试点镇街对全部涉企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对发现未签定

合同收费的要及时造册登记，待市出台指导性合同文本后与企业重新签定服务协议。 

4．统一窗口。 

镇级收费统一由镇街一个窗口收费处收取，村级收费由各村（社区）指定窗口收

取。 

（三）取消乱费。 

对租用私人厂房的企业（含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村（居委会）一律不得收

取证明费、盖章费、管理费、服务费等各种费用。 

（四）逐步减免。 

试点镇街要对收取的“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工缴费和协作服务款制定具体

的逐步减免计划，让企业真正体会到我市各级政府，特别是镇村一级减轻企业负担、

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决心。 

各镇街根据上述试点内容，结合本镇街的经济情况和收费情况，进一步细化和完

善，制定符合本镇街实际、具针对性和可操作的实施方案。 

七七七七、、、、工作步骤工作步骤工作步骤工作步骤 

（一）制定方案。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15 日，制定我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试点实

施方案，确定试点镇街；各试点镇街制定本镇街规范镇村涉企收费工作实施方案并报

市物价局和市财政局；试点镇街成立规范镇村涉企收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 

（二）宣传发动。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30 日，召开镇街所属各部门及各村委会

（社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规范镇村涉企收费动员大会，对规范镇村各项收费进行部

署；试点镇街对本区域的涉企收费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和清理。 

（三）组织实施。2012 年 12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15 日，由试点镇街及所属各村

委会（社区）根据方案的要求规范镇村涉企收费。 

（四）总结上报。2013 年 3 月 16 日至 31 日，试点镇街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提出

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分别报送市物价局和市财政局。 

八八八八、、、、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试点镇街要高度重视这次规范镇村涉企收费工作，将本次工作作为减轻企业负

担、优化投资环境、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提高我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件大事。试点镇街

要加强规范镇街收费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试点镇街规范涉企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小

组由镇街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村委会（社区）主

任任成员。 

（二）加强宣传，正面引导。 

各相关部门及试点镇街在规范镇村涉企收费的同时，要从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出

发，加强宣传，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让企业真正体会到我市各项收费的透明、规范，

真正感受到投资环境的好转，改变企业对我市投资环境的评价。 

（三）加强监管，保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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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物价局、财政局要加强对试点镇街规范镇村涉企收费试点工作的指导，加

强对镇村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收费知识培训，指导镇村制定清理方案、合同文本

和具体措施，并加强监督检查，对违法收费行为，及时责令限时纠正，对拒不纠正的，

要依法从严查处。 

2．试点镇街要加强村级涉企收费的监管，对理顺后的收费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制止村委会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 

 

資料來源: 東莞市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dg.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ndg/s1272/201211/571716.htm 


